
101-4 設計群 專業科目（二） 

共 2 頁 第 1 頁 

第一題：基礎圖學(共 40 分) 

表現主題： 

附圖為某物體的「俯視圖」(上)及「前視圖」(下)，請以製圖儀器 1：1 比例繪製該物體 A、B
斜面的輔助視圖。 

 
製作要求： 

(1) 請直接於答案卷第一題附圖，正確繪出 A、B 斜面之輔助投影視圖。 
(2) 輔助投影視圖之 RP 位置自行設定 
(3) 須以製圖工具繪製，徒手繪製不予計分。 
(4) 輔助投影視圖答案以黑色針筆上墨，並保留其製圖參考線(鉛筆，輕且淡) 

 

評分標準： 

(1) 答案必須完全正確才給分。(若不小心遺漏的線條每一部分扣 2~3 分) 
(2) 未依規定，以下各扣 5 分－ 

(A) 未保留鉛筆製圖參考線。 
(B) 輔助投影視圖答案未使用黑色針筆上墨圖者。 

 
附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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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題：繪畫基礎與基本設計(共 60 分) 

表現主題： 

「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」CD 之封面設計。 
請以「歌劇魅影」相關劇情「音樂、黑夜、美女、面具、怪人、魔鏡、舞台劇、古典歐式建築

與服裝…」為題材，依自我創意發想，自行組織表現及構圖安排。 
 

製作規格： 

(1) 需以彩色技法表現，可自由使用規定之繪製媒材。 
(2) 需在第二題 mm155155× 框內繪製封面設計。 

(3) 封面繪製之風格不拘，只要符合「歌劇魅影」劇情的繪本、插畫、漫畫…均可。 
(4) 畫面中需設計「歌劇魅影」中文標題字樣，大小、字體不拘，但需能清楚易讀。 

 

製作要求： 

(1) 需以規定之繪製媒材(鉛筆、彩色鉛筆、針筆、水性簽字筆、水性或酒精性麥克筆)繪製。 
(2) 除了「歌劇魅影」標題字組成的標題之外，不得出現任何文字訊息。 
 

評分標準： 

創意描繪技法(含完成度)50 分，標題字 10 分 
 
 
 
 


